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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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烟处[2026]

第14号
	蒋某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26日，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莲池区**烟酒食品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钻石（细支荷花）15条、红塔山（大经典1956）51条、红河（小熊猫世纪风）70条、钻石（双中支荷花）70条、钻石（硬红）2条，共计5个品种208条卷烟卷烟。
	被处罚人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伍万壹仟柒佰玖拾元整（¥50060）9.1%的罚款，即罚款肆仟玖佰贰拾元零角伍分（¥45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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